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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 

关于鼓励和吸引优秀文化体育人才来京创业工作 

若干暂行规定的通知 

京政发〔2004〕6 号 

 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市属机构: 

现将《北京市关于鼓励和吸引优秀文化体育人才来京创业工

作的若干暂行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规定》）印发给你们。该《暂

行规定》自 200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北京市人民政府 

二〇〇四年二月十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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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关于鼓励和吸引优秀文化体育人才 

来京创业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 

 

为充分发挥首都的文化中心功能，鼓励优秀文化体育人才来

京创业工作，特制定本暂行规定。 

第一条  本暂行规定所称优秀文化体育人才包括文化、艺术、

体育类的专业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。 

第二条  积极鼓励本市各企业事业单位吸引在国内外文化

体育领域具有良好职业道德、较高专业水准、取得较多成果且有

相当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优秀人才来京创业工作。 

第三条 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来京创业工作的优秀文化体

育人才，适用于本暂行规定。 

（一）国际、国内文化艺术名人、名家和民族传统艺术专家、

体育明星。 

（二）业绩、能力突出，获得同行业公认的国际、国家、省

（部）级重大奖项的专业人才。 

（三）曾就职于世界知名的文化艺术传媒或体育团体，从事

专业工作或活动，并取得突出成绩的海内外人才。 

（四）具有较深专业造诣、同行业公认的制作策划、编辑出

版和体育科研人才。 

（五）熟悉文化体育产业、有良好开发创意及项目、通晓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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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文化体育市场运作惯例和资本运营规则的优秀文化体育经营

管理人才。 

（六）文化、艺术、体育方面综合素质高、发展潜力大、有

良好发展前景和培养前途的优秀中青年人才。 

第四条  营造文化体育事业和文化体育产业发展的良好环

境和氛围，鼓励优秀文化体育人才采取以下灵活多样的方式来京

创业工作： 

（一）创办各类文化体育团体或公司。 

（二）举办文化体育事业类的民办非企业单位。 

（三）开展文化体育交流、项目合作或承担具体项目、任务

的组织策划。 

（四）在本市所属各类企业事业单位、文化体育群众团体、

民办非企业单位任职或兼职。 

（五）担任各类文化体育机构的联系会员、名誉职务、顾问

等。 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不禁止的其他从业方式。 

第五条  来京从事文化体育事业和文化体育产业的优秀文

化体育人才，经市级文化体育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资格认定后，

可以按有关规定申请办理人才引进或《北京市工作居住证》。 

需要办理人才引进的，可由聘用单位申请，按照现行人事管

理程序办理。 

需要办理《北京市工作居住证》的，按照《北京市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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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厅转发市人事局关于实施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制度若干意见

的通知》（京政办发〔2003〕29 号）有关规定，由聘用单位或者

本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专门机构向聘用单位注册地或其住

所所在地区、县人事局申请办理。 

第六条  领取《北京市工作居住证》的优秀文化体育人才，

可享受以下待遇： 

（一）对本市文化体育事业和文化体育产业做出突出贡献的，

由市政府设立的优秀文化体育人才专项发展资金给予重点奖励

和支持。 

（二）聘用单位可根据贡献大小，以合同的形式确定优秀文

化体育人才的工资，提供住房及租房补贴；对从业早、淘汰快、

艺术青春(运动生命)短等部分特殊专业的优秀文化体育人才，可

以合同的形式提供转业保障金。 

（三）国际、国内文化艺术名人、名家和民族传统艺术专家、

体育明星，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，经有关部门同意，其在京购房

购车时可享受本市购房购车有关奖励政策。 

（四）可参加本市有关人才、专家奖励项目的评选。 

（五）可参加本市专业技术职称评审，不受专业技术职称职

数的限制，有突出贡献或从事特殊专业的可申请破格评审。 

（六）可将人事档案以单位或个人名义存放在本市有流动档

案管理职能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，并按本市有关规定办理社会保

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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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优秀

文化体育人才可办理《北京市工作居住证》，并按有关规定享受

相关待遇。 

（八）外国（籍）优秀文化体育人才可办理外国人居留手续

及获得出入境便利。 

第七条  市人事局负责本暂行规定的组织实施工作，并会同

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实施中遇到的问题。 


